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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智自控（广州）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8 月 16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9 月 28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灵智自控（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许少波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钟钦、陆歆、广东千纳律师事务所、广东晟典律师

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樊军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薛晴、张子琪、公司员工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漳州市体育中心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张国英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黄志强、福建泾渭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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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被告一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漳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建设工程的总

承包方，被告一于 2010 年 7月 15日与该工程发包方即第三人漳州市体育中心签

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顶蓬立面结构设计变更原因，被告一与第三人于

2013年元月 7日签订了《漳州体育场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并同时增加工程

款 10603.216556 万元。被告一与第三人进行特别约定，被告一可以就体育场馆

的弱电工程进行分包。 

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了《漳州体育场智能弱电系统专业施工分包合

同》，约定将被告一、被告二总承包的第三人漳州市体育中心所属的漳州体育场

工程中的智能弱电系统分包给原告进行施工，工程必须达到质量评定合格的标

准。 

因被告一长期拖欠原告结算款及结算金额不合理，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因设计变更等原因，第三人委托第三方福建省建融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弱电

智能化工程进行预算，第三方于 2013年 8月 8日作出弱电工程预算价为 22616030

元。第三人体育中心再次对弱电工程造价进行审核，并委托厦门象屿工程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承担审核任务，该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 日认定弱电工程的预算审核

价为 23106523 元；该预算审核依据的弱电项目实际施工状况，原告实际完成的

弱电工程工程量为 23106523 元。 

原告负责施工的漳州体育场智能系统所有施工项目交付给被告，被告做为总

包方，与第三人自行验收后，同时委托第三方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

验，该检验院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出具《检验报告》，确认漳州体育场智能化系

统工程为合格，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现该工程早已按要求移交予第三人并实际投

入使用。2013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3 时开始举办的漳州市第十二届运动会，在全

新落成的漳州市体育场内隆重开幕；2014年 10 月 25日至 11月 2日，由漳州市

承办的福建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该体育场馆圆满落幕。 

原告认为，在弱电工程已经实际交付给第三人使用后，被告与第三人应及时

对工程款进行结算。依原告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被告应支付原告工程结算款

14515844.9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 



公告编号：2022-003 

 

（六）案件进展情况： 

2021 年 12 月 22 日，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文号

为：民事判决书 2021 闽 0602 民初 8006 号。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收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在 2021 年 12 月 22

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 2021 闽 0602 民初 8006 号，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漳州

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灵智自控（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人民币 1946607.98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 2021 年 7 月 20

日起付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付利息）。 

驳回原告灵智自控（广州）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已在上诉有效期内提起上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方面未造成重大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的财务方面未造成重大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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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 闽 0602 民初 8006 号 

 

 

灵智自控（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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